屏東縣102年度英語文學習領域輔導團

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
【多元評量優良示例甄選】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(一)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

(二)屏東縣102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

二、目標：
(一)精進英文科課程規劃與評量，強化有效教學。
(二)表彰國中小英語多元評量優良較案示例，藉由良好的典範分享，讓英語教師了解評量多樣化的實施模式，並提升國中小英語教師之多元評量能力。
(三)彙編國中小多元評量優良較案示例成冊，作為英語科教學資源，並分送縣內各校參考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(二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(三)承辦單位： 屏東縣公館國小
(四)協辦單位：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英語文領域
4、 實施內容

(1) 辦理時間: 102年12月4日

(2) 參加對象：國中小各校英語文領域教師團隊，含實習教師與代課教師皆可參加。
(3) 活動地點: 屏東縣公館國小(屏東市龍華里公華街 182 號)
(4) 課程內容: 甄選內容以二年內實際實施過之單元（或主題）之「英語多元評量」，著重教學過程與課堂活動式評量之運用，非紙筆評量之試題，且能直接或經修正建議後，作為宣導與推廣的完整方案。
呈現方式：
 1. 示例文本應含二~四節(各節至少15~20分鐘)多元評量活動，請勿在內文中呈現參選者姓名及縣內所屬學校。內容應包含下列六部份：
    (a) 單元或主題名稱。
    (b) 活動式評量實施之理念。
       (c) 使用之相關教學及評量教材(自編或改編)、軟體或網路資源（須註明出處）。

       (d) 活動進行步驟：詳述聽、說教學與評量之進行過程、依據之課程綱要能力指標、相關學習評量標準制訂過程或評量內容編製等。

       (e) 實施成效：以學生的學習歷程或學習成長的成效評估，探討聽、說教學與評量實施後之成效，檢附照片及相關成果檔案（如學生學習單、作業等）。

      (f) 實施省思：活動實施後之問題與討論，建議與改進。

(5) 報名送件：
　　即日起至102年11月30日止，備齊下列資料以掛號統一寄送屏東縣公館國小(屏東市龍華里公華街 182 號)，信封正面請註明「國中小英語多元評量優良示例甄選」。

　　1. 報名表一份（如附件一），參選者姓名及所屬學校僅可在此報名表中呈現。
2. 創用CC授權同意書一份（如附件二）。

3.「國中小英語多元評量優良示例」書面文本資料一式二份，資料光碟乙張送至承辦學校－公館國小，收件連絡人：總務處王昭盛主任 08-7522205分機14。

(六)注意事項： 

1. 英語多元評量活動中涉及引用他人著作內容、圖片、軟體、影音檔等部分，請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2. 參選者均須填寫「創用CC授權同意書」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(七)評分標準：

1、 教學與評量目標明確，符合設定之能力指標：20%。
2、 教學與評量理念正確，可達成預期成效：20%。
3、 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多元化：20%。
4、 內容完整，具體呈現評量成效：20%。
5、 可行性高，適宜推廣：20%。
五、認證: 獎勵：（承辦單位保留各獎項從缺之權力）
1、 評審：收件後，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及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評審。

2、 成績公告：於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網站公佈優勝名單。

評選特優、優等及佳作若干名，榮獲特優者核敘嘉獎二次，優等核敘嘉獎乙次及佳作者獎狀乙紙。
六、經費來源：「教育部102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」補助經費

七、本計畫經呈報縣府核定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【附件一】
屏東縣102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精進教學計畫

「英語文領域－多元評量優良示例」甄選
報名表

	單元或主題名稱：

	學　校
	
	學校電話
	

	教師
	身分證字號
	職稱
	手機
	E-mail

	
	
	
	
	

	戶籍地址(含鄰里)
	

	聯絡地址
	□同戶籍地
	

	內容簡介：


【附件二】

屏東縣102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精進教學計畫

「英語文領域－多元評量優良示例」甄選
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暨著作財產權受讓人創用CC授權同意書
一、著作財產權之讓與
本人(下稱甲方)同意因參與「屏東縣102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國中小英語文領域『多元評量優良示例』甄選而創作之著作，其著作財產權均無償讓與屏東縣政府教育處，並保證作品內容未侵犯任何第三人之權利，否則應就乙方因行使上述受讓之著作財產權，而生之損害或損失(包括但不限於律師或訴訟費用)負賠償責任。

二、創用CC授權之同意

乙方同意將上述受讓自甲方之著作，以創用CC『姓名標示－非商業性－相同方式分享』台灣2.5版對不特定之公眾授權；乙方仍保有受讓自甲方之著作財產權，但同意授權予不特定之公眾以重製、散布、編輯、改作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公開展示之方式利用該著作，惟利用人除非事先得到乙方之同意，皆需依下列條件利用：
· 姓名標示：利用人需依著作人指定之方式標示著作人之姓名

· 非商業性：利用人不得為商業目的而利用本著作

· 相同方式分享：若利用人改變、轉變或改作本著作，當散布該衍生著作時，利用人需採用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的授權條款
創用 CC 「姓名標示 ─ 非商業性─ 相同方式分享 」 2.5版台灣授權條款詳見：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sa/2.5/tw/
甲    方：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乙    方 :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英語文領域國小組召集人許嘉政

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     月     日

